
投保维权必知三大指南

保险合同：我们的“安全契约”

重点盯保险范围：投保时务必关注所投保保险的保障范围是什么，一般

而言，意外伤害是指由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原因导致身体

受到的伤害，要注意保险合同中的模糊表述。

注意看免责条款：保险责任免除是指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于某

些特定的情形，即使发生了保险事故，也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这些情形

一般包括投保人的故意行为、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以及被保险人疾病、

高风险活动、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等情形。部分条款可能隐性排除女性常见

风险，需逐条核对，必要时要求保险公司明确说明。

证据留存：“无声的证人”

旅行前，妥善保存保险合同，向家属告知已投保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的情况，并留存相关体检报告、健康证明、就医记录等，证明未隐瞒病史。

遇险时，及时联系使领馆，第一时间报警、联系保险公司，留存与保险公

司沟通的记录，保存相关现场照片、就医凭证、同行者证言等材料，避免因文

化差异导致证据灭失。

维权时，可委托专业律师，必要时可以申请医学鉴定，针对女性特殊的

身体情况进行认定。

保障加码：高风险活动的特殊保障

一般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会对高风险活动进行免责，例如赛马、车辆

竞赛、滑雪、跳伞、滑翔翼等项目，投保时可以考虑附加“高风险运动险”，

避免“裸险出行”。

法律点拨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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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遇险如何用法律维权？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案情回顾

朱某在某旅行社直播间下单了

三亚某豪华酒店套房，但当朱某携家

人抵达酒店时却大失所望。

“直播间里显示酒店步行 3 分钟

即可直达海边，结果得穿过小树林才

能到达的这片‘临海’区域根本就没

有开发，要想到达最近的海滩需要打

车行驶4公里。”朱某还表示酒店周边

几乎全是工地，配套设施寥寥无几。

在与某旅行社协商退款未果后，

朱某提起诉讼。该案经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审结。

案件审理中，旅行社表示，朱某

在到达酒店之前已提供入住人信息，

即视为已同意预约入住。“根据直播

平台与商家约定的‘退款规则’，预订

成功后默认订单交易完成，款项无法

退回。”

经审理，法院认为朱某并未实际

办理入住手续，案涉旅游合同处于已

生效但部分履行待续状态。在朱某

提交证据有效证明酒店实地状况及

周边环境等确实与订单产品详情页

展示的文字描述内容存在一定出入，

影响其消费意愿的理由确有一定合

理性的情况下，旅行社应当退还未实

际消费的订单费用。

案情回顾

北京金融法院日前公布一起涉及保

险的案件，案情显示，王女士向某保险公

司投保了一份年金保险（分红型），交费

期间为 10 年，交费方式为每年，保险费

10 万元。此后王女士感觉自身支付能

力有限，后悔购买该保险，认为当时是一

时脑热被保险推销员忽悠才投保，交纳

的保险费10万元都是从朋友处借的，于

是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保险公司订

立的保险合同无效，要求保险公司返还

已交纳的保险费10万元。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保

险合同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具有相应的

保险利益，其保险单载明了双方约定的

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应属有效。王女士主张案涉保险合

同因存在欺诈事由自始无效，属于主张

法律关系消灭，应当对该法律关系消灭

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女士

对于其提出的保险合同涉嫌欺诈的诉讼

请求没有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法律后果。

法院认为，王女士称案涉保险合同

订立过程中保险人未向其提交意愿书、

未就合同订立的程序性要求进行说明，

上述事由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故

法院不支持王女士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

诉讼请求。

但法院审理强调，保险法第十五条

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

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

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王女

士可以要求退保，由保险公司退还现金

价值。本案虽未支持王女士要求确认保

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但并不影响各

方当事人协商有关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退

还事宜。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追寻心中的诗与远方。然而，跨国旅途的美好背后，总潜藏着不

可预知的风险。当意外不期而至，我们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又该如何借助保险之

力，为旅程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让我们通过法院审结的一起境外旅行中不幸冻亡的投保人索赔案例为鉴，为网友提供

一份“法律安全指南”。

直播间里订酒店

货不对板，

商家要担责吗？

核心提示 随着网

络直播带货

兴起，线上消费备受消费者青睐。然

而，滤镜下的“种草”也可能暗藏陷阱，

让消费者陷入货不对板的窘境。

“根据民法典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格式条款应以

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并

对条款内容进行充分的解释说

明，不得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

或加重消费者责任。”案件承办

法官陈都介绍，商家对于涉退

款、免责等关键条款需以醒目

方式提示，必要时应主动作解

释说明。商家不能在未告知消

费者的情况下，单方加重消费

者的义务，在遇到消费者合理

诉求时，也不可机械援引条款

拒赔。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二庭法官助理黄子腾说，消

费者在网购时需警惕“网红滤

镜”，理性甄别宣传内容，仔细

阅读商品详情和合同条款，注

意留存相关证据。

法律点拨

据《人民日报》

买完保险后悔咋办？
核心提示 近年来，我国保险事业快速发展。保险作为一种以特定危险为前提、以团体共济为目的、以商

业经营为手段的商业行为，基本功能在于风险的分散和损失的补偿，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保

险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但保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摊风险机制，但金融消费者在投保时也要注意审慎考虑，切勿一时脑热，

不考虑自身经济状况，甚至借钱购买长期、大额保险产品，导致事后懊悔打算退保时只能得到现金价值，造成一定经济损失。

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

或者撤销。

而且要注意，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如投保人确有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欺诈，可以行使撤销权，但应在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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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网

2019 年 10 月，热爱冒险的李女士

（化名）为新西兰登山之旅投保了境外旅

游意外险。然而，在火山口附近突遇极

端寒流，气温骤降导致其体温过低不幸

离世。家属依据保险合同索赔，却遭保

险公司拒赔，双方对“冻亡是否属于意外

事故”展开激烈争议。

保险公司抗辩称，低温致死可能隐

含健康隐患，不属“突发外来风险”。

家属主张，极端天气不可预见，李女

士无疾病史，冻亡纯属意外。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

保险合同约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

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

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

伤害。而根据新西兰验尸官出具的验

尸报告显示，李女士去世的直接原因是

体温过低，并未发现去世与疾病有直接

关联。

法院考虑到家属在这起事故中遭受

的经济与情感双重压力，优先引导调解，

最终保险公司同意赔付李女士继承人保

险赔偿金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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